
- 1 -

关于广州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
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劳务费及

系统使用服务费标准的通告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（以下简

称“危大工程”）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工作的费用管理，保

障组织方、论证专家及系统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

局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》

（2025年第 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

以及调研评估行业平均成本，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制定了危

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相关费用的参考标准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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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，按规定需组织专家对

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的建设工程项目。

二、费用标准

项目 费用（人民币）

专家论证

劳务费

组长：2000元/项

专家组成员：1500元/人/项

系统使用

服务费
200元/项

三、费用说明

（一）专家论证劳务费：该费用包含专家现场踏勘、资

料审阅、参加论证会议、形成并签署论证意见等全部工作的

报酬。该费用由方案论证的组织单位直接支付给受邀专家。

（二）系统使用服务费：该费用包含通过指定信息化系

统完成论证申请、专家抽取与通知、报告生成与归档等全过

程的技术服务成本。该费用由组织单位在申请方案论证时，

直接缴交给系统开发运营单位（广州数字科技集团）。

（三）上述专家论证劳务费标准适用于完成一个专项施

工方案的一般性论证（通常按 1个工作日计）。如因项目技

术特别复杂、难度极大，需要延长评审时间或增加评审次数

的，具体费用可由组织单位、专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调整。

（四）支付专家劳务费时，支付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税收

法律法规，履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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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标准自 2026年 3月 30日（即广州市危大工程

专家论证信息化管理系统正式启用之日）起生效，有效期为

3年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

2026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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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办公室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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